
項目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107  學年度   資工系   轉系申請資訊

內容

    1.  轉系程序依據本校轉系辦法辦理。
    2.  主要甄選方式為資料審查，必要時舉行口試，擇優錄取。
    3.  資料審查通過者始可參加口試。

初選方式

    1.  自傳。
    2.  高中三年成績單、大學學測或指考成績單。
    3. 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，如：推薦信(請以紙本彌封後送系辦
公室)、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成績單、英語能力證明等。

應上傳之書審資料

陳姿婷小姐系所承辦人

02-7734-6655聯絡電話

    1.  預定口試日期：107年4月27日(五)中午13:10舉行。
    2.  如需口試，名單於107年4月25日(三)15:00公告於系網。
    3.  推薦信請以書面形式於107年4月13日(五)中午前送至本系
辦公室。

備註說明

最後異動日期： 3/1/18 3:40 PM


